
計算釋例 

A 金融控股公司之集團合格資本項目如下： 

 金融控股公司合格資本： 

 符合銀行第一類資本條件之特別股及次順位債券合計數新臺幣 20千

元。 

 不符合銀行第一類資本條件之特別股及次順位債券合計數新臺幣 30

千元。 

 其他合格資本合計數 115 千元。 

 非銀行子公司合格資本合計數新臺幣 30 千元。 

計算說明： 

 A 金控公司之合格資本＝20 千元＋30 千元＋115 千元＝165 千元。 

 法定額度限制之計算基礎＝金融控股公司合格資本－非銀行子公司合格

資本－金融控股公司所發行之特別股及次順位債券合計數＝165 千元－

30 千元－（20 千元＋30 千元）＝85 千元。 

 法定額度限制＝計算基礎除以百分之八十五，再乘以百分之十五之數額

＝85 千元 ÷ 85% × 15% ＝15 千元。即金融控股公司符合銀行第一類資

本條件之特別股及次順位債券，不計入金融控股公司合併資本適足性管

理辦法第 2 條第 4 款第 4 目所稱特別股及次順位債券之最高數額，故 A

金控公司超限數額為＝20 千元－15 千元＝5 千元。 

 可計入 A金控公司合格資本三分之一之特別股及次順位債券最高數額＝

(115 千元＋15 千元)×1/3 ÷ 2/3 ＝65 千元。 

 計入 A金控公司合格資本之特別股及次順位債券合計數＝30千元＋5千

元＝35 千元【未超過 1/3 限額，即 65 千元，故可全數計入】。 

 計入 A 金控公司之合格資本＝15 千元＋35 千元＋115 千元＝165 千元。 

 


